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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1年 4月 16日召开的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2021年 4月 16日召开的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2020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
金红利 2 元（含税），公司不送红股，不转增股本。 在本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期权自主行
权、可转债债转股、股份回购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公司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
调整。

2、 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及其调整原则
一致。

3、 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407,990,52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 1.8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
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
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0.4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2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 5月 2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 5月 2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1年 5月 2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1 年 5 月 26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896 道恩集团有限公司
2 02*****625 韩丽梅
3 02*****112 蒿文朋
4 02*****951 田洪池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1年 5 月 18 日至登记日：2021 年 5 月 25 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山东省龙口市振兴路北首道恩经济园工业园区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王有庆、左义娜
咨询电话：0535-8866557
传真电话：0535-8831026
电子邮箱：wang.youqing@chinadawn.cn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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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道恩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债券简称：道恩转债 债券代码：128117
2、调整前转股价格：人民币 29.03元/股
3、调整后转股价格：人民币 28.83元/股
4、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1年 5月 26日
一、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规定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 日公开发行了 360 万张

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代码：128117，债券简称：道恩转债）并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上市。 根据《山东道
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在本次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
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
金股利等情况，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A为增发新股价

或配股价；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
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
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本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本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
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 本公司将视
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
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
关规定来制订。

二、 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一）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20年 10月 2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结果，自 2021 年 1 月 5 日至本公告日，公司 A 股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已行权
并完成过户的股数累计为 17,275股。

（二）2020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根据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 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股权登记日总股

本 407,990,52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 元（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不送红股。

（三）调整后转股价格
鉴于上述原因，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道恩转债”的转股价格将作

相应调整：调整前“道恩转债”转股价格为 29.03元/股，调整后转股价格为 28.83 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
价格自 2021年 5月 26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002885 证券简称：京泉华 公告编号：2021-032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5月 18日（星期二）下午 14:30—16: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5月 18日（星期二）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年 5月 18日交易时间（9:15—9:25，9:30—11:30，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1年 5月 18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坪桥路 10号京泉华科技产业园 1号楼 201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第三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立品先生
6、会议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1） 公司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9 人， 代表股份 112,307,985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2.3933%。 占公司扣除回购股份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份 179,894,000股的 62.4301%。
（2）公司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88,446,24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9.1368%。占公

司扣除回购股份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份 179,894,000股的 49.1658%。
（3）公司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 23,861,74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3.2565%。占公

司扣除回购股份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份 179,894,000股的 13.2643%。
2、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1）公司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人，代表股份 5,064,72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8137%。

占公司扣除回购股份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份 179,894,000股的 2.8154%。
（2）公司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人，代表股份 5,064,72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8137%。占公司

扣除回购股份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份 179,894,000股的 2.8154%。
（3）公司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占公司扣除回

购股份专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份 179,894,000股的 0.0000%。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

东大会，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投票表决， 审议并通过了

如下提案：
1、审议通过《关于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307,9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064,7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307,9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064,7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 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307,9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064,7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307,9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064,7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307,9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064,7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继续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307,9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064,7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307,9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064,7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307,9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064,7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307,9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064,7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307,9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064,7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307,9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064,7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307,9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064,7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307,9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064,7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307,9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064,7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307,9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064,7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防范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专项制度＞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307,9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064,7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本公司股票管理制度＞的提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307,9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064,7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307,9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064,7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2,307,98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064,7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鲍卉芳律师、王萌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北京市康达律师

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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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5月 18日（星期二）上午 10: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 年 5 月 18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2021年 5月 18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年 5月 18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安徽省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 1307号公司五楼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先保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30 名，代表股份 296,123,468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58.4069％。 其中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小股东”）29 名， 代表股份 105,006,725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0.7114％。

（1）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1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22,284,957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43.843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0 人，代表股份 31,168,214 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 6.1476％。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 人，代表股份 73,838,511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4.5638％；其中，通过网
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9人，代表股份 73,838,51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4.5638%。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认真审议，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及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 296,111,3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9％；反对 11,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9％；弃权 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04,994,6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5％；反对

1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0％；弃权 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296,111,3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9％；反对 11,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9％；弃权 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04,994,6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5％；反对

1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0％；弃权 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296,111,3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9％；反对 11,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9％；弃权 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04,994,6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5％；反对

1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0％；弃权 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 296,111,3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9％；反对 11,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9％；弃权 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04,994,6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5％；反对

1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0％；弃权 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
同意 296,122,9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8％；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05,006,2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5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同意 296,111,36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9％；反对 11,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9％；弃权 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04,994,6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5％；反对

11,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0％；弃权 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七）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剩余募集资金转至超募资金账户的议案》；
同意 296,122,9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8％；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05,006,2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5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八）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105,006,2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05,006,2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5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该议案关联方合肥华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九）审议通过《关于续聘 2021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281,211,1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4.9642％；反对 14,911,792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5.0357％；弃权 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90,094,43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5.7987％； 反对

14,911,79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2008％；弃权 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5％。

（十）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 296,122,9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8％；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05,006,2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5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申请 2021年度银行等金融机构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296,122,9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8％；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05,006,2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5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同意 253,608,5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5.6428％；反对 42,514,444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4.3570％；弃权 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 同意 62,491,78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9.5122％； 反对

42,514,44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0.4874％；弃权 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5％。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 2021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296,122,9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8％；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05,006,2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5％；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弃权 5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296,120,7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1％；反对 2,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弃权 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105,004,0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4％；反对

2,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1％； 弃权 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唐方律师、郑江文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316 证券简称：亚联发展 公告编号：2021-043

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新增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5月 18日下午 14:00
3、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一路 28号达实大厦 1902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5、主持人：董事长王永彬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共 4 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109,596,415 股， 占全部股份

393,120,000 股的 27.8786%，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 3 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109,578,6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8741%；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1 名，代表公司
有表决权的股份 17,8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5%；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2 名，代
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7,605,6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347%。

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会议以同意 109,596,415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审议

通过了《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7,605,60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2、会议以同意 109,596,415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审议

通过了《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7,605,60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3、会议以同意 109,596,415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审议

通过了《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7,605,60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4、会议以同意 109,596,415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审议
通过了《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7,605,60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5、会议以同意 109,596,415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审议
通过了《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7,605,60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6、会议以同意 109,596,415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审议
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7,605,60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7、会议以同意 109,596,415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审议
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7,605,60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8、会议以同意 109,596,415股，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审议
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向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金融城支行申请基本授信额度及公司为其提
供担保的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7,605,60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股，弃权 0股。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陈光耀律师、刘思典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雍行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亚联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002861 证券简称：瀛通通讯 公告编号：2021-033
债券代码：128118 债券简称：瀛通转债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1 年 5
月 13日召开的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2021年 5月 13日，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020 年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公司以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120,983,200 股（扣除回购专户股份，最终以实
施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扣除库存股后的股数为准）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75元（含税），送红股 3股（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
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分配预案披露日至实施期间,股本由于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
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时，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额进行调整。

2、因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瀛通转债，债券代码：128118）在转股期内，公司总股本在本
次权益分派实施前发生了变化。 截止目前，公司总股本为 121,805,518 股，扣除回购专户股份 821,200
股后的股本为 120,984,318股，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 2021年 5月 17日起暂停转股。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21,805,518 股剔除已回购股份

821,200.00 股后的 120,984,318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3.000000 股，每 10 股派现金人
民币 0.750000 元（含税；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
派 0.375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
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
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750000
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375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
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121,805,518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158,100,813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 5月 24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 5月 25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 2021年 5月 2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股于 2021年 5月 25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1 股的部

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1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
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股总数与本次送股总数一致（特别说明：上述说明适用于采用循环进位方式处
理 A股零碎股的情形）。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1 年 5 月 25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3、以下 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股权激励限售股。
4、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户 股东名册
1 02*****713 黄 晖
2 02*****728 萧锦明
3 02*****285 左笋娥
4 02*****651 左贵明
5 02*****957 曹玲杰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1年 5 月 17 日至登记日：2021 年 5 月 24 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六、本次所送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2021年 5月 25日。
七、股份结构变动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38,558,225 31.66 11,567,467 50,125,692 31.70
二、无限售流通股 83,247,293 68.34 23,906,627 107,975,121 68.30
三、总股本 121,805,518 100 35,474,094 158,100,813 100.00

八、本次实施送股后，按新股本 158,100,813股摊薄计算，2020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0.2841元。
九、调整相关参数
1、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瀛通转债，

债券代码：128118） 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瀛通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 27.53 元/股调整为
21.1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 2021 年 5 月 25 日生效，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瀛通转债”转股
价格调整的公告》。

2、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成后，公司 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

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1年 4月 23日发布的《关于注销部分
股票期权及调整股票期权数量、行权价格的公告》和《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限制
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回购数量的公告 》。

3、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 2020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
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 9,073,823.85 元＝120,984,318 股×0.075 元/股；公司本次
实际送红股的总股数＝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 36,295,295 股＝120,984,318 股×0.3（注：
不足一股部分向下取整）。

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
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每 10 股送红股比例应参照以
下公式： 按总股本折算每 10 股送红股比例＝本次实际送红股总额/公司总股本×10 股＝36,295,295 股/
121,805,518股×10股=2.979774股。 每 10股现金分红比例应参照以下公式：按总股本折算每 10 股现
金分红比例＝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额 /公司总股本×10 股＝9,073,823.85 元/121,805,518 股×10 股=
0.744943元。 股份变动比例=本次增加的股份数量÷本次变动前总股本（含回购股份）=36,295,295 股÷
121,805,518股=0.297977。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0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
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
盘价－0.0744943元/股)/（1+0.297977）。

十、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东莞市常平镇东部工业园常平园区第二小区工业干道 36号
咨询联系人：曾子路、罗炯波
咨询电话：0769-83330508
传真电话：0769-83937323
十一、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002861 证券简称：瀛通通讯 公告编号：2021-034
债券代码：128118 债券简称：瀛通转债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瀛通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调整前转股价格：人民币 27.53元/股
2． 本次调整后转股价格：人民币 21.12元/股
3． 转股价格调整生效日期：2021年 5月 25日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瀛通通讯”或“公司”）于 2020 年 07 月 02 日公开发行了 300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 100 元， 发行总额 30,000 万元（债券简称“瀛通转债”， 债券代码
“128118”）。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及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当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
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
等情况时，公司将按下述条件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对转股价格进行累积调整，具体调整办法如下：

设调整前转股价为 Po，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率为 N，每股增发新股或配股率为 K，增发新股价或
配股价为 A，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为 D，调整后转股价为 P（调整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实行四
舍五入），则：

派发现金股利：P＝Po-D；
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Po/（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Po＋A×K）/（1＋K）；
三项同时进行时：P＝（Po-D＋A×K）/（1＋N＋K）。
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
股期间（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
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二、转股价格调整的原因及结果
公司将于 2021 年 5 月 24 日（股权登记日）实施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股权登记日 2021

年 5月 24日的公司总股本 120,984,318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股份共计 821,2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75元（含税），送红股 3股（含税），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
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及《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瀛通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如下：

P＝（Po－D＋A×K）/（1＋N＋K）＝（27.53－0.075＋0）/（1+0.3+0）＝21.12元/股。 调整后瀛通转债的转股价格
由原来的 27.53元/股调整为 21.12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 2021年 5月 25日生效。

特此公告。
瀛通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003002 证券简称：壶化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0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1 年 5
月 13日召开的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2021年 5月 13日，公司召开了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实施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以 2020 年末总股本 200,000,000 股为基数，进行如下分配：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红利 4.0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8,000.00万元，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如在分配方案
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股份回购、实施股权激励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将按照未来实施分配方案的股
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并保持上述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实施分配。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已于 2021年 5月 14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2．本次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公司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不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0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4.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
基金每 10股派 3.6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

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
补缴税款 0.80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400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分红派息日期
1．股权登记日：2021年 5月 25日。
2．除权除息日：2021年 5月 26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1年 5月 2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方法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1 年 5 月 26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有关咨询办法
1．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2．咨询地址：山西省壶关县城北
3．咨询电话：0355-8778082转 8216
4．传真：0355-8778413
5．联系人：吴国良、侯亚鹏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002991 证券简称：甘源食品 公告编号：2021-023

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于 2021 年 4 月 1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及 2021 年 5 月 7 日召开的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情况
1、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

总股本 93,215,831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7.5 元 (含税)， 预计派发现金红利
69,911,873.25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分配预案公布后至实施前，如公司总
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发生变动，按照“分配比
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利润分配实施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93,215,83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7.5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
基金每 10 股派 6.75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

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1.500000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750000元；持股超
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 5月 2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 5月 2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1年 5月 2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1 年 5 月 26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西省萍乡市经济开发区清泉生物医药食品工业园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咨询
联系人：张婷
咨询电话：0799-7175598
传真电话：0799-6239955
七、备查文件
1．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8 日

证券代码：300813 证券简称：泰林生物 公告编号：2021-066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1 年 5 月
17日召开的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本次实施分派方案距离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0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51,97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
基金每 10股派 1.8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
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
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
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40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200000
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 5月 2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 5月 26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1年 5月 2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1 年 5 月 26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549 宁波高得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1 年 5 月 18 日至登记日：2021 年 5 月 25 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咨询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南环路 2930号
咨询联系人：叶星月
咨询电话：0571-86589069
传真电话：0571-86589100
六、备查文件
1、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权益分派公告。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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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李从文、 赵文凤夫妇及深圳市文科控股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 22,179.04万股，截至目前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14,828.64 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66.86%，请
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李从文的告知函，获悉李从
文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数（万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解除质

押原因

李从文 是 1,550 18.38% 3.02% 2018/10/22 2021/5/18 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已偿还
贷款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李从文、赵文凤夫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深圳市文科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科控股”）是李从

文、赵文凤夫妇完全控制的企业。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
股）

持 股 比
例

累计质押股
份数量 （万
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数量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数量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文科
控股 10,649.60 20.77% 6,316.20 59.31% 12.32% 0 0 0 0

李从文 8,434.40 16.45% 5,489.40 65.08% 10.71% 4,458 81.21% 2,013.40 68.37%
赵文凤 3,095.04 6.04% 3,023.04 97.67% 5.90% 0 0 0 0
合 计 22,179.04 43.25% 14,828.64 66.86% 28.92% 4,458 30.06% 2,013.40 27.39%

注：上表中“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为董事、监事及高管限
售锁定股，不存在股份被冻结的情况。

三、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不利的影响；李从文、赵文凤夫妇

资信状况良好，具备一定履约能力，股份质押暂无平仓风险，质押风险总体可控，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
制权变更。 如李从文、 赵文凤夫妇及其完全控制的企业文科控股未在质押到期前偿还资金或继续延
期，将可能面临平仓风险，公司将积极关注后续解除质押进展，督促其及时偿还资金或展期，以避免平
仓风险。

四、备查文件
股票质押回购部分解除质押交易确认书
特此公告。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九日


